
 

 

关于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2〕020070 号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注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

问题： 

1．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56.85%、56.08%、43.47%和 29.84%，汇兑损益分别为-760.33 万

元、-366.26 万元、859.95 万元、240.21 万元；报告期各期末，发

行人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42,461.03万元、44,103.42万元、

46,830.61 万元和 43,717.78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7.43%、55.70%、53.04%和 49.23%，账龄在 1 年以上的应收账

款占比约 40%。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报告期内境外销售收入的变化

情况及未来业务布局等，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新冠疫情形势及汇

率波动对境外销售的影响，公司有何应对措施；（2）结合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准备计提情

况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

在放宽信用账期以增加收入情形。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本次募投项目包括苏州铝瓶高速自动化生产线制造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一）、常州电池壳生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二）、泰

安设备产线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三）、海南高端装备制造

及研发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四）。项目一的主要产品是铝瓶高

速自动化生产线，项目三、项目四是对现有主营业务生产规模的

扩大。项目二将形成年产 11,592.00 万只新能源汽车方形电池壳的

生产能力，盈利预测毛利率为 25.91%，建设期第三年营业收入

60,278.4 万元，该项目尚未取得环评批复。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以来，正在推进收购东莞阿李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壳相关业务。2021

年 1-9 月，发行人电池壳业务收入 5,870.85 万元，毛利率为 6.97%。

项目四主要实施内容包括厂房建设，拟新建建筑面积 8,549.28 平

方米，用地性质为研发混工业用地。发行人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债券，使用募集资金 27,160 万元用于易拉罐、盖及电池

壳生产线项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说明募投项目的

具体内容，并结合公司目前易拉盖、易拉罐生产设备的性能指标

及产能，说明发行人现有产品、前募与本次募投项目目标产品的

区别，属于产能扩张还是新增产品种类，本次募投项目与前募是

否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在前募基础上进一步新增产能的必要性；



（2）电池壳项目的环评批复办理进展，项目一、项目三、项目四

无需办理环评批复的依据，确认无需办理环评手续的机关是否为

有权机关，各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节能审查意见，若是，说明取

得情况；（3）结合公司现有产能、产量、在建产能、产品的目标

客户、市场容量情况、在手订单等，说明本次募投各项目新增产

能规模的合理性及消化措施；（4）结合公司在手订单或意向性合

同、竞争对手、同行业同类或类似项目情况，募投项目收益情况

的测算过程、测算依据，包括各年预测收入构成、销量、毛利率、

净利润、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的具体计算过程和可实现性等，分

析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合理性及谨慎性；（5）量化说明本次募投

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对业绩的影响；（6）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说明项目四建设厂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符合土地规划用途，

是否属于变相投资房地产情形。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3）（4）（5）涉及的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核查（4）（5）并发

表明确意见，发行人律师核查（6）并发表明确意见。 

3. 报告期内，发行人受到多次行政处罚，但申报材料仅列示

了公司及境内控股子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2021 年 8 月 12

日，苏州西斯派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斯派克）因专

利侵权纠纷对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山东明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明佳）提起诉讼。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列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境内外控股

子公司受到的全部行政处罚，并说明相关处罚是否构成严重损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本次发行是



否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2）山东明佳与西斯派克

相关诉讼目前的进展情况，分析相关诉讼事项及诉讼结果对发行

人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2）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为 2,234.15 万

元，发行人实施或拟实施的对外投资包括苏州鸿金莱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金莱华）、诸暨乔贝卓烨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乔贝卓烨）、朴信淡水 2 号私募

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朴信淡水）、陕西航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航泰电气）、共青城诺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共青城诺达）。发行人认为共青城诺达不属于财务性投

资。发行人共认缴鸿金莱华出资额 4,000 万元，实缴 2,250 万元，

但仅从本次募集资金中扣除部分实缴金额 1,250 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前六个月至

今，公司已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

主营业务，披露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

括类金融业务）情形，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核问答》）有关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

务的要求；（2）截至目前，鸿金莱华、乔贝卓烨和共青城诺达的

出资结构与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范围、投资

金额及违约责任等，航泰电气的股权结构，发行人对上述主体的

历次出资过程、认缴及实缴金额、未来出资计划；（3）共青城诺

达的投资标的与公司目前阶段主营业务的具体协同关系，是否为



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及

通过上述投资获得新的技术、客户或订单等战略资源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未将该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审核问答》的相

关规定；（4）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

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

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

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

发、使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4）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重新撰写与本

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并按对投资者作

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 

同时，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

舆情等情况，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

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

的回复，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

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

项，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

楷体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

在募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



的募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

所做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2 年 4 月 8 日 


